










(政府就保護海港協會二○○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的覆函作出的詳細回應。 

覆函原文為英文，此乃覆函附件的譯本。) 

 

(a) 封面背頁第二幅圖片： 

 
政府承諾會保護及保存海港，並且會遵守法律。此承諾十分清晰，毋庸置疑。任

何行動企圖質疑政府的承諾，都是不恰當和缺乏理據的。第二十八頁內提及「根

據政府已刊登憲報的填海計劃，香港正面臨失去總面積 3,800 公頃的海港⋯」，

這說法極為誤導。我在上一封信中已明確指出，除了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、灣仔

發展計劃第二期和舊啟德機場外，過去在維多利亞港範圍內建議進行的填海工程

已全部取消。所有建議的填海工程，亦不是如故事書中所指共 3,800 公頃。 

 

(b) 第十一頁有關皇后像廣場和天星碼頭的敍述： 

 

皇后像廣場是在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的範圍以外，而任何新發展只可以在「綜合

發展區」內進行。皇后像廣場將會繼續保持現狀，不會拆卸。 

 

根據中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，皇后像廣場是劃作「休憩用地」。政府絕無計劃

更改皇后像廣場的土地用途，因此故事書所述並不正確。現謹附上有關圖則作參

考。 
 
天星碼頭將不會因為填海而消失，只有當重置的天星碼頭啓用後，現有的才會停

用，以確保天星小輪的服務不受影響。新天星碼頭將模仿一九一○年代原本的設

計，於港外線碼頭側興建，有關工程正在進行。 
 
(c) 第十三頁的註釋 ： 
 
中區(擴展部分)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預留了一些土地作商業和辦公室用地發
展，這是事實，但指「中環3期填海計劃，聲稱為了提供土地興建道路以紓緩交

通擠塞，事實上主要目的是為了賣地賺錢。」是不正確和扭曲事實。中區填海第

三期工程計劃的目的，是提供土地興建必要的運輸基建項目，包括中環灣仔繞

道、連接中區填海第一期及第二期的道路(P2道路網)、機場鐵路掉頭隧道伸延段

和重置現有的碼頭和海水冷卻用水抽水站。賣地絕非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計劃的

原因或理據。 

 

(d) 第二十頁的註釋： 
 
書中說：「維港兩岸地區每日產生污水約 185 萬立方米⋯⋯。根據二○○四年十



二月環保署的資料顯示，維港溶解氧僅餘 4.9亳克／升，含量屬於偏低，海洋生
物將因而難以維持生命。」這說法指海水污染令海洋生物無法在維港生存。事實

上，實施淨化海港計劃第一期後，維多利亞港的水質已大有改善，亦有報告顯示

海港水域的海洋生物有復甦跡象。政府現正着手實施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，該計

劃將可進一步改善維港的水質。 
 
(e) 第二十五頁的註釋： 
 
填海本身並不會引起海浪。雖然填海會減少供海浪能量消散的水面面積，但這些

影響主要集中在沿岸局部地方。若採用特別設計的吸浪海堤，將可吸去多於百分

之五十的海浪能量，減輕有關影響；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亦正在裝置這類海堤。 
 
書中引述一宗二○○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發生的意外，指乃填海工程造成的強大水

流所引起，但這並非事實。意外涉及天星小輪「世星號」，因其螺旋槳發生故障，

以致船身未能及時停下來而撞向碼頭。故此，把是次意外歸咎於填海工程所引致

的强大水流，並非事實。 
 






